
专业课程思政融入和实践----以浙江万里学院《税法》课程为例 

（浙江万里学院   高巧依） 

习近平总书记在２０１６年全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会议上指出：除了思

想政治课程之外，“其他各门课都要守好一段渠、种好责任田，使各类课程与思

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税法》作为财会类专业的必修课，主

要是为财会类人才进行财税知识储备和涉税技能训练，根本目标是立德树人，培

养“德业兼修”、高素质符合实践需求的专业财会人才。因此，在《税法》课程

上，如何开展课程思政，使其与思政课程发挥协同育人效应，是一个值得探索和

实践的问题。近年来，浙江万里学院大力推进课程思政建设，《税法》课程积极

参与，将课程思政作为课程开展的灵魂贯穿始终，取得了知识传授和道德培养的

双重丰收。 

 

一、《税法》课程思政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据统计，大学生在校期间的专业训练时间要占全部学习时间的 2/3 以上，很

多大学生将自己的专业视为步入社会后安身立命之本， 因而对于专业课的学习

给予了高度重视。与其他专业大学生相比，高校财会专业学生对中国财政、税收

改革进程中发生的热点案例更加关注，也更容易受到非理性舆论的负面影响，这

就更需要税法专业教师带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持知识传授与价值观教

育同频共振，提高学生对财政税收相关舆情的自我控制和选择能力。 

知识导向必须以价值导向做支撑。思政的缺位会使课程缺少灵魂，缺少从顶

层贯串始终的原则性指导思想，财会专业职业道德的形成和渗透会遇到专业融入

度不足与实践参与度浮浅的难题。作为将来从事财务工作的群体储备力量，价值

观念、行为规范以及认同、归属的心理等学科文化对个体德育水平影响巨大，必

须利用好专业课程，提升学生的获得感，“教育的本质目的就是培养和发展人”，

学生的主体性和专业意识只有被唤醒、被培植起来，才能发挥其能动性、主动性

与创造性，才能为职业道德的养成与贯彻提供意识的土壤，从而实现专业育人目

标。学科文化对个体的德育涵养机制是课程思政实践成为可能并收到预期效果的

重要依据。 



 

二、《税法》课程思政的融入设计 

课程思政的开展必须基于学情，完善教学设计和整体规划，注重基本原则的

指引，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渗透进专业课程，促使“税法知识传授”与“核

心价值引领”无缝对接，通过创新教学手段和选择合适教学载体，提升教师思政

水平和教学能力，辅之以体制机制上的保障，才能有条不紊开展《税法》课程思

政项目，最终实现培养“德业兼修”财会专业人才的目标。 

1． 课程思政目标的设计和融入 

首先，“课程思政”改革深挖税法专业课堂的“思政基因”。税法专业课程的

讲授，不是仅停留在对税法概念、法律条文的解读上，而是将知识点放到国家经

济和发展战略中来思考，充分发掘税收法律法规背后的人性考量、价值关怀与制

度定位，将思政理念作为课程开展的灵魂。例如在进行中外税制比较的时候，为

学生客观、全面地分析不同国家、地域因文化传统、经济体制等原因而导致的差

别，让学生充分了解了社会主义税法制度形成的“本土基因”，树立文化自信与

制度自信，能够从国家情怀和法治中国整体发展的角度来审视和解决问题，“对

世界上的优秀税制建设成果，要积极吸收借鉴，也要加以甄别，有选择地吸收和

转化”。 

其次，税法“课程思政”改革与财会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相结合。税法课程

的所有设计都是围绕着财会专业人才培养目标而展开，税法“课程思政”改革将

思政元素充分融入财会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从课程聚焦到专业，将“德业兼修”

的育人理念贯通进财会专业建设的整体规划。根据学生专业学习的阶梯式成长特

征，系统设计思政和德育递进教学路径，并将其固化于教学大纲中，推进思政教

育在人才培养体系中的全覆盖。例如，课程将税法导论、实体法、会计职业道德

等内容进行有效融合与衔接，承载起对财会专业人才基本素养与品格的导引功能。 

最后，税法“课程思政”改革辐射到实践教学环节。税法是一门实践性很强

的学科，财会专业“课程思政”改革如果仅局限于知识教学，忽略在实践教学环

节对学生的价值引领，其改革效果就会大打折扣。为实现“全课程育人”的格局，

注重在实践教学环节中寻找与德育知识体系的“结合点”。税务机关、会计师事

务所等机构是专业实习、实训、见习等实践教学环节得以开展的最主要场所，税



务实际工作者的“言传身教”，将对学生职业伦理的形成产生巨大影响。因此，

税法“课程思政”改革，打破了高校与税务实践部门的壁垒，建立了“课程思政”

开展的联动机制，通过引进税务部门及企业报税人员现身说法式的讲座和沟通交

流，共同引领学生完成财会职业精神的塑造。 

2.课程思政教学内容及方法的改革和设计 

一是教学内容中基因式“思政”植入。专业课程思政实施中教学资源和内容

的“二次开发”是思政目标达到的重要保障，根据课程性质将德育要求“基因式”

融入。在税法教学内容上，必须遵循课程自身的特点和运行要求，进行课程思政

的设计与规划，实现思想政治教育与课程内容的有机融合。具体来说，采取了以

下方面内容的改革与思政元素融入： 

（1）遵纪守法和依法纳税的意识培养。通过观看税收宣传视频、依法纳税

案例引入等方式强化并深入，科学取舍教学内容，抓住依法纳税的必要性和意义

深入开展，结合纳税期间、具体实体税种的罚则附则等将内容贯穿课程始终，强

化依法纳税意识。 

（2）诚实守信杜绝虚假的道德养成。一方面通过针对性内容：惩戒教育：

偷税漏税、抗税骗税的法律后果和法制视频融入：税务大案的剖析等内容传达；

另一方面通过课堂开展过程中的言传身教来渗透，比如老师本人课堂严格做到不

迟到早退、课程考核办法、分数等实事求是来引导。 

（3）回馈社会感恩拥有的心态建设。通过公益救济性捐赠的税收政策内容

的讲解，要求学生进行延伸阅读：非盈利组织运行状况的资料查阅和总结，了解

公益组织相关运行情况。通过经历回顾：我与慈善的故事，部分同学参与公益组

织和活动的体会切身讲解来完成。并且进行故事分享：身边的残疾人故事，呼吁

关注残疾人团体，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4）低碳消费力求创新的观念深化。课堂上，结合消费税征收范围的变迁，

传达正确的消费观，要求同学们结合自身思考。同时，结合税法对创新创业的政

策扶持和优惠政策内容的介绍，呼吁积极进行各种形式的创新，可以结合大学生

创新类学科竞赛和学习中的创新进行鼓励。 

   （5）关心环境注重环保的理念强化。在税收体系中，在很多方面体现了注重

环保的政策导向，例如环保税的征收调节、企业所得税中对于企业节能环保投入



的税收减免等，在内容上，可以串联相关内容形成一个主题，从法规学习出发，

引导学生深入思考法规的政策意图和导向，强化环保理念。 

通过思政理念与税法内容的具体融合，将课程内容从根本理念上进行传授，

教学点与思政的有机结合逐步开展（见下图 1），达到知识传授和理念融入的深

度统一。 

 

 

             图 1 《税法》教学开展中的思政融合安排 
 

二是教学方法的思政改造。首先是通过强化互动，打造“全过程育人”。通

过调查问卷、座谈会、社交媒体交流、课间交谈等方式了解学生关注的思政元素

和偏好的内容。在课程实施的全程，突出互动理念，随时沟通，从师生关系上打

造朋友、学伴式关系，而非监督者、说教者角色，避免学生从情感上隔绝老师的

影响从而达不到思政的渗透，引发学生的知识共鸣、情感共鸣、价值共鸣。其次

是思政场合情境创设模拟，注重“全方位育人”。科学分析专业学生将来的就业

场景及可能会遇到的职业操守考验，创设德育情境，进行模拟训练，让其提前与

未来在职业中的伦理问题遭遇，在课堂教学里人为地巧妙设计出来，课上采取正

反辩论、角色扮演等方式探讨现实案例，提高学生学习兴趣。 

三是教学评价体系的建设。专业课程思政的评价应体现思政目标的达成情况，

体现思政方面的评价，涉及态度、情感、意志、价值观等方面的评价。为此，采

取了特色化的指标进行全面和多样化的评价。多样化评价主体上，包含学生本人、

课程小组、专业教师、教务管理人员等；在评价维度上，应根据不同评价主体有

所侧重。定性评价方面，教师主要对学习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态度、行为习惯的变

化、价值观的变化进行观察和记录；定量方面，可以利用课程教学平台的辅助观

察学生课程关注时间的变化、课程测试及作业的完成质量及分数的变化、对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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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掌握时间及程度的变化等，对思政德育方面的变现进行量化，但此部分在最

终课程量化评价中的比重不大。 

 

三、课程思政的开展与实践 

理论方法应用于实践，服务于实践。经过三年的探索和实践，《税法》课程

思政的开展，形成了一个良性互动的系统，将教与学在税法课程思政的灵魂指引

下进行统一，达到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的人才培养目标。课程开展基于《税法》

课程特点，着力解决培养目标、培养方案、集课程内容、教学方法与资源、课程

评价等课程体系设置为一体的关键问题，形成反馈修正不断提升的教学循环（见

下图 2）。 

 

 

 

 

 

 

 

 

 

图 2 《税法》课程思政体系设置 

从我校开展思政教学的三年实践中，不论学生还是老师均有所收益。课程组

在每学期期初和期末各开展一次问卷调查，问卷问题主要集中在学习兴趣、学习

态度、税制认识、纳税意识、税收法规看法等感性问题方面。从三年的问卷情况

看，在税收体制的认知方面，87%左右的同学转向更为积极的正面评价，在学习

兴趣和专业意愿方面，提升明显。总体来说，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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